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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8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 
 
 
 

  2009 年 3 月 10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一封给你的信，内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负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的秘书长特使的逻辑框架的意见(见附件)。 

 请考虑这些意见并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8 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特别代表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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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3月 10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

附件 
 

[原文：阿拉伯文] 

 

 谨提请注意大会 2008 年 12 月 24 日第 63/263 号决议第十一节第 4 段，其中

请秘书长修订负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的秘书长特使的预算说

明和逻辑框架，同时考虑到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会员国提出的关切事项，并在大

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前向大会提出有关报告。 

 奉我国政府指示，重申 A/63/346/Add.1 号文件(其中包含秘书长关于大会和

(或)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政治任务、斡旋和其他政治举措费用估计数的报告)

所提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讨论负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的

秘书长特使的预算逻辑框架期间所表达的关切，并重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

2007 年 5 月 9 日 A/61/894 号文件中提出的这方面立场，谨提请你注意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关于已建议审查的该项任务逻辑框架的意见，以便帮助秘书处避免在

编制上述文件时所犯的错误： 

1. 已建议审查的该项任务逻辑框架扩大了负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

号决议的秘书长特使的任务规定，将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规定的要素

包括在内。鉴于已经任命另一名秘书长特使负责执行第 1701(2006)号决议，这种

扩大不仅导致联合国秘书处的重复工作，而且偏离了第 1701(2006)号决议停止以

色列对黎巴嫩侵略的根本目标。在这方面，谨回顾大会第 63/261 号决议第 11 段，

其中大会指出应铭记每一项法定任务的自主性, 以避免各项政治任务之间的重

复和重叠。 

2. 已建议审查的逻辑框架的一些绩效指标超出了秘书处的作用，有悖《联合国

宪章》，特别是禁止本组织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的第二条

第七项中确定的承诺。在这方面，应指出在第 63/261 号决议第 13 段中，大会强

调鉴于特别政治任务的敏感性，应尊重上述《宪章》条款。外交关系问题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与黎巴嫩的边界划界问题是双边事项，事关国家主权，应由叙利

亚和黎巴嫩政府协商解决。此外，安全理事会第 1680(2006)号决议没有设立任何

任务，要求秘书处采取行动处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两国的双边关系，

这种双边关系完全应该由这两个国家处理，因此不属于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

号决议的框架范畴，也不在负责执行安全理事会该项决议的秘书长特使的任务范

围之内。 

3. 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部分领土，继续侵犯黎巴嫩领空并威胁联合国在

黎巴嫩南部的部队，对黎巴嫩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和真实侵犯，因而

以色列在继续违反第 1559(2004)号决议，但是，已建议审查的逻辑框架对此却熟

视无睹，令人难以理解。大会第 63/263 号决议第十一节第 4 段指出，在修订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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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的秘书长特使的预算说明和逻辑框架时，

应考虑到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会员国提出的关切事项。自上述决议通过以来，与

之相关的事态发展为以色列军队占领黎巴嫩境内盖杰尔村北部和蓝线以北的带

状地区。因此，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第 2 段，有必要在逻辑框架

中列入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这一预期成绩。 

4. 已建议审查的逻辑框架中列出的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及其之间的关系不符

合指导方案规划、方案预算编制以及监督执行和评估办法的各项安排和原则。它

们衡量的并非秘书处执行该方案的业绩，而是个别国家的业绩。这有悖于第

55/231 号决议。因此，谨强调第 63/261 号决议第 10 段，其中请秘书长在提交未

来的拟议预算时充分遵守第 55/231 号决议。在这方面，谨强调必须遵守大会在

第 55/231 号决议第 9 段中已经确认的内容，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必须衡量执行

联合国的方案而不是个别会员国的方案的成绩。 

5. 最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截至 2005 年 4 月，叙利亚已经撤出其军

队和相关安全机构，因而履行了第 1559(2004)号决议为其规定的义务。在解释第

1559(2004)号决议时继续提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名称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

且有悖《联合国宪章》，令人对负责执行该决议的国际人员的中立性感到怀疑。

在这方面，应指出大会第 63/261 号决议第 12 段强调，在任命秘书长特别代表和

特使时必须保障廉正、胜任、公正和专业精神的最高标准。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期待联合国秘书处在上述最新事态发展和我方一再表

达的关切事项的基础上，审查负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的秘书长

特使的预算逻辑框架，以便确保预算说明和逻辑框架以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方式符

合第 1559(2004)号决议的规定和要求。 

 


